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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贸运行[2001]109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贸委（经

委）、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关闭整顿小煤矿和煤矿安全

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1]68号），加强煤炭生产许可

证的发放和监管工作，促进煤炭生产秩序的根本好转，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国有重点煤矿煤炭生产许可证

的监督管理 1998年，94户原中央财政国有重点煤矿下放地方

管理。为便于省级人民政府对这些煤矿的管理，进一步整顿

煤炭生产和经营秩序，减少煤矿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经我委报国务院同意，在《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修

订前，将下放到地方管理的原中央财政国有重点煤矿的煤炭

生产许可证颁发和监督管理职能，委托省级人民政府煤炭管

理部门负责。各地煤炭管理部门要在2002年3月底以前，完成

对这些煤矿的煤炭生产许可证重新审核发放工作。 二、做好

停产整顿小煤矿煤炭生产许可证的重新审核发放工作 （一）

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审核发放一律由省级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

门负责。 （二）对于应关闭的小煤矿的煤炭生产许可证，要

全部依法予以注销或吊销。 （三）经省级人民政府组织验收

合格的小煤矿，要及时重新审核发证；验收不合格的小煤矿

，要依法吊销其煤炭生产许可证。该项工作须于2001年底以



前全部完成。 （四）在小煤矿停产整顿期间，暂停对小煤矿

核发新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五）经验收合格的矿井，必须

在2001年底以前，申请领取换发新的煤炭生产许可证；逾期

不办的，一律视为无证矿井，予以关闭。小煤矿较多、核发

任务较重的山西、贵州、四川、湖南省，可在2002年3月底以

前完成。 三、严格煤炭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 （一）煤炭生

产许可证正副本由国家经贸委统一印制，其他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印制。 （二）各煤炭生产许可证的颁发管理机关

，在煤炭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年检工作中，必须严格依照法

律、法规规定的颁证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颁发或注销煤炭

生产许可证后，必须及时予以公告。 （三）要认真依法履行

职责，坚持“谁验收、谁签字、谁负责”，按照审批权力与

责任挂钩的原则，建立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任何部门及

其工作人员不得徇私舞弊、滥发证照，否则要严肃予以查处

；导致发生特大责任事故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要

做好矿长资格的业务培训和矿长资格证书的核发工作。 （五

）要加强对煤炭生产许可证的动态管理，定期开展对煤矿生

产资格的核查，如发现其不再具备煤炭生产许可证条件，应

立即吊销煤炭生产许可证，经整改合格后再予以核发。 四、

加强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有关基础性管理工作 （一）各地煤炭

管理部门应按照审批工作程序，建立健全煤炭生产许可证材

料的整理和归档制度，确保档案材料的完整、准确、系统。 

（二）凡归档的文件材料，应当做到审批手续完备，并进行

认真的分类、整理及编目，逐步实现档案的计算机管理。 （

三）各颁证机关核发新的煤炭生产许可证后，要在一周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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